
附件

津市市人社局2026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填报单位（盖章）：津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4236306

序号 检查事项 实施依据

具体检查对象(含数
量)或

“双随机”抽查对象
（含总数及比例）

检查内容（项目） 拟实施检查时间 检查方式 年度检查频次 承办机构
是否属跨部门联合检查（如是，
需写明牵头部门和配合部门）

备注

1

对违反劳

动和社会

保障法律

法规行为
的执法监

督检查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五条：劳动

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有权
采取下列调查、检查措施：

（一）进入用人单位的劳动场所进行检

查；

（二）就调查、检查事项询问有关人
员；

（三）要求用人单位提供与调查、检查

事项相关的文件资料，并作出解释和说

明，必要时可以发出调查询问书；
（四）采取记录、录音、录像、照相或

者复制等方式收集有关情况和资料；

（五）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用人单位工

资支付、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进行审
计；

（六）法律、法规规定可以由劳动保障

行政部门采取的其他调查、检查措施。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事实清楚、证据确
凿、可以当场处理的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有权当场予以纠

正。

“双随机、一公开

”系统内企业（总
数以系统里的企业

数量为准，比例为

2%。）

1.用人单位是否将劳

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

者。2.用人单位是否
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

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

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

面证明。3.用人单位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

同，是否依照劳动合

同法规定向劳动者支

付经济补偿。4.用人
单位是否按照劳动法

的规定的条件解除劳

动合同或者故意拖延

不订立劳动合同

7到11月

以“双随

机、一公

开”方
式，采取

现场检核

或书面审

查 

1次

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

院（劳动

关系股、
劳动监察

股）

否

双随

机一
公开
抽查

填写说明：
1.检查事项、实施依据、承办机构栏原则上应与本单位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保持一致。其中，“实施依据”栏需列明以下内容：①法律法规规章名称（含规章令号）；
②具体条、款、项、目；③引用相关条文原文。
2.根据投诉举报、转（交）办、数据监控等实施的触发式行政检查，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方案》相关规定执行，不列入本计划。
3.“检查方式”栏主要包括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相结合三种，各单位在该栏目中可结合本单位实际细化具体检查手段等表述。

4.第四栏中“具体检查对象”应列明具体检查对象名单，或者精准描述检查对象具体范围；“备注”栏，需明确本项检查是否属“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专项检查、重点
检查或一般检查等情形。
5.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方案》相关规定，本表应在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同意备案后，由制定机关15日内协调本级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布。
6.各单位与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沟通一致后，可结合本单位实际在表格栏目外适当增加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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